附件1
遂宁市安居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成  员  名  单

组  长：管  昭    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组长：熊  杰    区委副书记

        高敬东    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

        聂  洪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

        曾  勇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舒玉明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吴小林    区人民政府副县级干部

成  员：段元华    区法制办主任

        米光华    区农业局局长

        唐  冲    区环保局局长

        冷  俊    区财政局局长

        杨卫东    区公安分局副政委

        杨  军    区规划分局局长

        薛  朔    区国土分局局长

        杨  林    区住建局局长

        曾凉雄    区水务局局长

        周建军    区信访局局长

        卓先勇    区农旅园区管委会主任

        杨  军    区土地储备中心主任

        相关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农业局，由米光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附件2

遂宁市安居区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治理专项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养殖业污染防治条例》《遂宁市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实施方案》《遂宁市安居区畜禽养殖场区域划分方案》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和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目标，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生产与生态兼顾、治旧与控新结合”工作思路，综合运用宣传引导、执法监督和资金支持等手段，采取关闭、转型转产、搬迁等措施，从源头上控制和消除禁养区畜禽养殖污染；坚持“政府牵头、辖区负责、部门配合”工作原则，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迅速开展关闭、转型转产、搬迁工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全面建设幸福美丽安居。

二、治理范围

禁养区内凡常年存栏50头生猪、1500只蛋鸡、3000只肉鸡、1500只鸭、1000只鹅、1500只兔、150只羊、5头奶牛、10头肉牛以上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和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非规模养殖场（户），特别是位于饮用水源一、二级保护区的养殖场（户）。

三、治理目标

2017年11月底，全面完成全区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关闭、转型转产或搬迁，不出现新的畜禽规模养殖场。

四、治理方式

一是关闭，二是转型转产，三是搬迁。

五、治理步骤

（一）宣传发动。5月中旬前，区农业、环保、国土、水务等部门通过电视、报刊、宣传资料等途径广泛宣传《环保法》《国土法》《畜牧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村两委及禁养区养殖业主召开动员会，要对禁养区范围、禁养区划分依据、治理措施等相关法律法规解释、治理期限等内容宣传到户到人。

（二）现场核定。5月30日前，辖区乡镇（街道）要及时开展养殖场相关数据核实、锁定及治理方式的确定等工作，经相关方签字认可后统一登记造册、汇总。

（三）送达告知。6月10日前，辖区乡镇（街道）依法就禁养区范围、禁养区划分依据、治理措施等相关法律法规解释、治理期限等送达告知书。

（四）内容公示。6月20日前，辖区乡镇（街道）按照奖励标准计算奖励金额后，按法定程序进行公示，村两委应及时告知业主，以便于业主真切掌握相关内容，公示无异议后上报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签订协议。7月30日前，在养殖业主向辖区乡镇（街道）主动申请治理并签订治理达标承诺书后，乡镇（街道）同业主签订治理协议。

（六）统一验收。10月30日前，养殖场在治理完毕达到承诺标准后，业主应及时向乡镇（街道）提出验收申请，乡镇（街道）应及时向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由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派出验收工作小组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区财政及时按程序拨付奖励资金（奖励标准另行确定）。

（七）依法处理。11月30日前，对拒不整改、涉嫌违法的养殖场，由相关执法部门会同乡镇（街道）充分履行相关法律程序依法处理。

（八）建章立制。各相关乡镇、街道和部门要认真总结畜禽禁养区养殖场治理工作情况，以书面形式上报区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加强对禁养区的日常巡查和监管，落实监管责任措施，定期开展治理工作“回头看”，严防禁养区畜禽养殖“反弹”和“复养”现象。 

六、治理政策

养殖场在治理完毕达到承诺标准后，业主应及时向乡镇（街道）提出验收申请，乡镇（街道）应及时向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由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派出验收工作小组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区财政及时按程序拨付奖励资金到乡镇（街道），由乡镇（街道）拨付到业主。

七、工作措施

（一）明确职责，强化配合。在养殖场拆除过程中,区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以辖区乡镇（街道）为主体，各相关部门要加强配合，区公安局、区信访局应根据各自职能，协调做好畜禽污染治理工作的信访解释和持续稳定等工作，确保全区禁养区养殖场限期全部治理完毕。

（二）疏堵结合，化解矛盾。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的作用，深入养殖场，与养殖户面对面做好思想工作，争取更多养殖户支持配合，自行拆除。按照“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原则，给养殖户一定时间处理存栏牲畜和拆除养殖场，帮助解决拆除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关心养殖户转产后的生活和就业情况。
（三）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杜绝截留、挤占、挪用的违法违规行为。各乡镇、街道要实事求是核算，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编造数据，资金拨付必须符合相关规定，坚决杜绝违法违规拨付。

（四）加强督查，严格考核。畜禽禁养区养殖场治理工作实行辖区乡镇、街道主要领导负责制，纳入各有关乡镇、街道和部门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各单位要及时向区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拆除进度及相关信息，在治理期间，各乡镇、街道每周报送一次治理进度，区目督室组织相关部门定期开展督查，并通报情况，逗硬考核。

附件3

遂宁市安居区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置一览表

	      养殖规模（猪单位）

设施名称
	50—300
	300—500
	500—999
	1000—1999
	2000-2999
	3000—3999
	4000—4999
	备注

	沼气池（立方）
	15—100
	100-150
	150—300
	300—600
	600—900
	900—1200
	1200—1500
	0.3立方/头，有效容积

	沼液贮存池（立方）
	30—200
	200-300
	300—599
	600—1199
	1200—1799
	1800—2399
	2400—2999
	贮存半年的容积，0.6立方/头

	干粪棚（平方米）
	3—20
	20-30
	30—60
	60—120
	120—180
	180—240
	240—300
	每增加50头，增加3平米

	消纳土地（亩）
	10—60
	60-100
	100—200
	200—400
	400—600
	600—800
	800—1000
	5头/亩

	沼液输送管网
	
	
	
	
	
	
	
	长度与面积匹配

	固液分离机（台）
	
	
	
	1
	1
	1
	2
	最好带分离筛

	生物滤池或曝气生物滤池
	
	
	
	10—20
	20—30
	30—40
	40—50
	每天处理能力，立方/天。可适当减少消纳土地面积。


注：按照上述标准全部折算为以猪为单位，即猪单位。各种畜禽折算猪单位具体如下：30只蛋鸡、60只肉鸡、30只鸭、15只鹅、30只兔、3只羊折算成1头猪，1头奶牛折算成10头猪，1头肉牛折算成5头猪。

附件4

遂宁市安居区畜禽养殖场污染巡查记录表

	养殖场

名称
	

	巡查

内容
	1．存栏情况

A猪：当日存栏   头。其中：母猪   头、仔猪   头、育肥猪   头。

   B其他：畜种   。  当日存栏        头（只）。

（此数据由养殖场负责人自主申报，并对结果真实性负责。）

2．养殖污染治理设施是否建成并正常运行。       是□ 否□

3．是否存在直排、偷排或漏排现象。             是□ 否□

4．畜禽粪便、沼液是否规范处置。               是□ 否□

5．雨污是否分流。                             是□ 否□

6、粪污是否干稀分离。                         是□ 否□

7．整体环境是否整洁。                         是□ 否□

8．其他：

	整改

意见
	以上意见责令你（单位）在       年   月   日前整改完成。逾期未完成整改的，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置。

	巡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养殖场负责人确认并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5

遂宁市安居区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

基本情况摸底调查表

	养殖场名称
	
	养殖场地址
	
	负责人
	

	建场时间
	年  月
	划入禁养区原因
	

	占地面积（亩）
	
	养殖类别
	

	现有存栏畜禽数量
	类别
	单位
	数量

	
	能繁母猪
	头
	

	
	仔猪（20kg以内）
	头
	

	
	育肥猪
	头
	

	
	肉牛
	头
	

	
	山羊
	只
	

	
	禽兔
	只
	

	
	种禽兔
	只
	

	养殖场圈舍情况
	简易结构（石棉瓦/竹木）
	平方米
	

	
	钢棚结构（夹层隔热板/钢架）
	平方米
	

	
	砖木结构（砖/瓦）
	平方米
	

	
	砖混结构（瓦/砼混）
	平方米
	

	拟治理方式
	关闭、转型转产
	 □是   □否

	
	关闭、搬迁
	 □是   □否

	养殖场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调查人员（签章）：                 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章）：

	备注：1、统计规模：生猪存栏50头以上（1头猪=30只蛋禽=60只肉禽=0.1头奶牛=0.2头肉牛=3只羊）；2、 划入禁养区原因，请参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



附件6

遂宁市安居区非禁养区畜禽养殖场

基本情况摸底调查表

	养殖场名称
	
	养殖场地址
	
	负责人
	

	建场时间
	年  月
	
	养殖方式
	□自繁自养□模式养殖□其他

	占地面积（亩）
	
	养殖类别
	

	存栏量（头、只、羽）
	
	种畜禽存栏量（头、只、羽）
	

	养殖场基本情况
	类别
	单位
	数量

	
	办公区和生活区建筑面积
	平方米
	

	
	圈舍面积
	平方米
	

	粪污治理设施设备
	沼气池
	立方米
	

	
	沼液沉淀池
	立方米
	

	
	沼液搅拌池
	立方米
	

	
	固液分离机
	台
	

	
	自动清粪机
	台
	

	
	干粪堆积场
	平方米
	

	
	生物发酵床
	平方米
	

	
	排污管网
	米
	

	
	消纳粪污土地面积
	亩
	

	
	其它
	
	

	有无环保

手续
	 □有   □无

	养殖场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调查人员（签章）：                 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章）：

	备注：1、统计规模：生猪存栏50头以上（1头猪=30只蛋禽=60只肉禽=0.1头奶牛=0.2头肉牛=3只羊）；2、若存栏＜50头，但圈舍100平方米以上的也要进行统计；


－ 18 －

－ 2 －  


